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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年度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結果 

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 

 評估週期 

(註1) 

評估期間 

(註2) 

評估範圍 

(註3) 

評估方式 

(註4) 

評估內容 

(註5) 
107
年

度

董

事

會

外

部

績

效

評

估

作

業 

至少每三

年執行一

次 

107年1月1
日至107年
12月31日 

董事會  本公司至少每三年應委由

外部專業獨立機構或專家

學者執行一次，評估之衡量

指標、評估程序、達成率標

準及評估結果，依本公司委

任之外部專業獨立機構或

專家學者規劃辦理。 
 本公司業於108年6月委請

「社團法人臺灣誠正經營

暨防弊鑑識學會」(下稱「

外評機構」)完成107年度董

事會外部績效評估作業，且

由外評機構出具評估報告

及優化建議，並提報本公司

108年8月15日董事會討論

通過，據以執行精進措施。 
 本次評估作業外評機構係

委由執行委員，依據本公司

提供之107年度董事會及公

司治理相關資料、董事問卷

及訪談，就本公司董事會運

作提出觀察結論及優化建

議。 
 外評機構係非營利之學術

專業團體，目前由各領域的

專家學者共同組成，以誠正

經營之公司治理、舞弊防杜

及鑑識專業之研究及推動

為主要宗旨；執行委員亦具

備會計、法律、公司治理等

專長，故具備專業性。此外

，外評機構及執行委員與本

公司並無任何影響其獨立

性之情事，故具備獨立性。 

外評機構就本公司董事會運

作提出觀察結論及優化建議

如下： 
1. 董事會專業職能： 

本公司董事會在規劃下一

屆董事會成員時特別考量

納入女性、學者背景、主管

機關經驗人選，以及整體年

齡組成，並增加獨立董事席

次，使董事會組成多元化，

有利於多元觀點意見之提

出。建議可透過外部顧問提

供產業動向、新興技術、監

理趨勢等資訊，增強董事會

全體成員對於產業競爭情

況及產業趨勢的掌握。 
2. 董事會決策效能： 

本公司重視且鼓勵獨立董

事提出意見；董事會成員能

與各子公司高階經理人充

分溝通；惟從公司治理角度

而言，建議董事應盡可能親

自出席董事會。 

3. 董事會對於內部控制之重

視程度與監督： 
本公司目前採取獨立總稽

核之方式，避免總稽核與子

公司稽核人員兼任，以強化

集團整體營運風險之管理

及控制，同時也提升稽核人

員發現問題的效率，降低疏

失發生的機會。再者，董事

會成員特別強調注意關係

人交易的潛在風險，採用較

高標準的實質認定方式，減

少舞弊風險。 
於誠信經營方面，本公司目

前已設立有獨立董事信箱

，利害關係人均有管道可直

接向獨立董事提出檢舉。有

鑑於近來鼓勵吹哨(揭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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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週期 

(註1) 

評估期間 

(註2) 

評估範圍 

(註3) 

評估方式 

(註4) 

評估內容 

(註5) 
趨勢，本公司亦可考慮委託

獨立的外部機構，提供檢舉

專用之電子郵件信箱或檢

舉專線。 
4. 董事會對企業社會責任之

態度： 
本公司與其子公司均投入

諸多資源履踐企業社會責

任，本公司自104年至108
年6月11日已連續四年入選

道瓊永續指數之新興市場

指數成分股，並於107年入

選世界指數成分股，可見其

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及永續

治理之成效。 
本公司已為台灣領先之金

融機構集團，董事會或企業

永續委員會未來或可考量

委託外部顧問進一步研擬

不同層面之永續經營規劃

，以納入客觀意見供作決策

其永續發展策略之參考。 
本公司已就外評機構出具之

評估報告及優化建議，執行精

進措施如下： 
1. 就董事會專業職能部分，本

公司已依董事各別需求及

進修意願，為董事安排外部

培訓課程，並視產業發展及

外部趨勢變化，針對重要性

新興議題不定期委請專家

進行課程講授及資訊分享

，以協助提升董事會專業職

能。 
2. 針對董事會決策效能，本公

司董事會召集均依法於七

日前檢附詳細會議議程及

會議資料寄送各董事，董事

如不克親自出席會議，亦均

依法委託其他董事代理於

董事會中參與討論及決議。 
3. 就董事會對於內部控制之

重視與監督，本公司已於

107年訂定「集團檢舉制度

」，設有檢舉專用管道及電

子郵件信箱及完整的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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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週期 

(註1) 

評估期間 

(註2) 

評估範圍 

(註3) 

評估方式 

(註4) 

評估內容 

(註5) 
檢舉流程，集團人員及外部

第三人均得循此管道檢舉

，並受制度之保障。有關委

請外部機構提供檢舉管道

之建議，擬視現行制度運作

成效及後續執行情形再行

評估。 
4. 另就董事會對企業社會責

任之態度，本公司就永續發

展與企業社會責任議題，陸

續委請外部顧問進行各項

諮詢及協助，例如：委請資

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PwC)
以及東南科技大學許家偉

老師團隊就整體CS方向與

內部系統提供諮詢，未來並

擬視永續發展不同階段及

層面之需求，適時委請專業

顧問提供客觀意見。 
110
年

度

董

事

會

暨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內

部

績

效

評

估

作

業 

每年執行

一次 
110年1月
1日至110
年12月31 
日 

董事會、

功能性委

員會 ( 包
含審計委

員會、薪

資報酬委

員會及公

司治理暨

提名委員

會) 

 由董事會、各功能性委員會

成員及董事會議事單位就

各項指標進行績效評估。 
 彙整評估結果(評估結果共

分為三個等級：超越標準、

符合標準及仍可加強)提報

董事會討論。 

本公司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

會績效評估指標包含下列五

大構面： 
1.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評

估內容包含功能性委員會

職責認知)。 
2. 提升董事會(功能性委員會)

決策品質。 
3. 董事會(功能性委員會)組成

與結構。 
4. 董事(功能性委員會成員)的

選任及持續進修。 
5. 內部控制。 
本公司110年度董事會暨功能

性委員會內部績效評估作業

，就五大構面之「質化衡量指

標」扣除110年度不適用之部

分(即董事會指標25及33)後，

其餘部分經全體董事暨功能

性委員會成員自評完成，「量

化衡量指標」經董事會議事單

位依量化指標數據計算，並經

董事會議事單位統計全數衡

量指標之達成率後，110年度

本公司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

會內部績效評估結果為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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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週期 

(註1) 

評估期間 

(註2) 

評估範圍 

(註3) 

評估方式 

(註4) 

評估內容 

(註5) 
標準，並已提報本公司111年1
月26日董事會討論通過。 

110
年

度

個

別

董

事

績

效

評

估

作

業 

每年執行

一次 
110年1月
1日至110
年12月31
日 

個別董事

成員，並

以考評時

仍在職者

為限 

 董事成員自評：依考評指

標，並參考相關經理部門提

供之資料，辦理自行評鑑。 
 獨立董事覆評：依考評指

標，並參考各董事自評結

果，辦理覆評。 

本公司董事績效評估指標如

下： 
1. 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2. 董事職責認知 
3.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4. 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5. 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 
6. 監督公司財務營運情形 
7. 監督公司內稽內控、風險管

理及法令遵循運作 
8. 公司信用評等 
9. 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考量董事績效考評應結合內稽

內控與風險指標，依本公司「董

事薪酬給付準則」規範，董事

年度考評不合格者，將不予支

領董事酬勞。 
110年度本公司董事評核結果

皆為「合格」。 
註1： 係填列董事會評鑑之執行週期，例如：每年執行一次。  
註2： 係填列董事會評鑑之涵蓋期間，例如：對董事會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之績效進行評估。 
註3： 評估之範圍包括董事會、個別董事成員及功能性委員會之績效評估。 
註4： 評估之方式包括董事會內部自評、董事成員自評、同儕評估、委任外部專業機構、專家或其他適當方式進行績效

評估。 
註5： 評估內容依評估範圍至少包括下列項目： 

(1) 董事會績效評估：至少包括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董事會決策品質、董事會組成與結構、董事之選任及持續
進修、內部控制等。 

(2) 個別董事成員績效評估：至少包括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董事職責認知、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內部關係
經營與溝通、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內部控制等。 

(3) 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功能性委
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內部控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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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金融控股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公司訂定之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是否經

董事會通過，明定至少每三年執行外部

評估ㄧ次，並依其辦法所訂期限執行評

估、將執行情形及評估結果揭露於公司

網站或年報？ 

 

 為落實公司治理並提升本公司董事會效能，建立績效目標以強化董事會

運作，爰參酌「金融控股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及「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於104年11月5日訂定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並於107
年4月26日修訂為「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辦法」，每年進行董

事會、功能性委員會(含審計委員會、薪資報酬委員會、公司治理暨提名

委員會)內部績效評估；另為強化董事會績效評估之獨立性與有效性，本

公司自106年度起，至少每三年應委由外部專業獨立機構或專家學者執行

一次董事會外部績效評估，評估之衡量指標、評估程序、達成率標準及

評估結果，依本公司委任之外部專業獨立機構或專家學者規劃辦理。 
另為有效督促董事克盡職責，以提升公司整體營運效能，進而達到永續

經營之目的，本公司訂有「董事績效考評準則」，考評指標分為公司目標

與任務之掌握、董事職責認知、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內部關係經營

與溝通、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監督公司財務營運情形、監督公司內

稽內控、風險管理及法令遵循運作、公司信用評等、公司履行企業社會

責任等，董事年度考評不合格者，將不予支領董事酬勞。 
相關資訊敬請參閱：「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其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並無重大差異。本公司已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本公司網站揭

露本公司之「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辦法」，並已於年報及公

司網站揭露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結果，以備查詢。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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